
关于明确跨境电商销毁退运有关事项的公告
公告〔2025〕79 号

为进一步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网购保税（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1210，以下简称网购保税）进口库存商品销毁和进出口商品退

运监管，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物流中心（B 型）（以下统称

区域中心）内存储的网购保税进口商品，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且

无法退运的可以申请销毁处置：

（一）超过保质期或有效期的；

（二）商品或包装损毁，无法销售的；

（三）国家有关部门禁止销售或企业召回的；

（四）因品牌、质量等原因无法内销的；

（五）因不可抗力导致损毁的；

（六）其他无法内销情形的。

本公告销毁处置情形与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94 号（关

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不一致

的，以本公告为准。

二、仓储企业经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授权后，可

以向海关申请销毁处置。

三、仓储企业应当委托具有销毁处置相应资质或符合条件

的单位（以下简称销毁处置单位）实施销毁处置。

销毁处置单位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包含销毁处置业

务。法律、行政法规对相关商品的销毁处置有特殊资质要求的，

按其规定执行。



四、仓储企业申请销毁处置时，应向主管海关提交以下单

证资料：

（一）网购保税进口商品需要销毁处置的情况说明、销毁

处置方案及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境内代理人的授权证明；

（二）《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商品销毁处置申报表》（以

下简称《申报表》，见附件 1）；

（三）销毁处置单位的资质证明、仓储企业与销毁处置单

位签订的委托合同；

（四）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五、仓储企业凭海关审核同意的《申报表》办理出区申报

和销毁处置手续。

仓储企业应当自海关签发《申报表》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销

毁处置，因故无法在 60 日内完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 7 日内

书面向海关申请延期并说明理由，经海关同意后可以延期 1 次，

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

六、销毁原则上应在区域中心外进行，由仓储企业申报卡

口登记核放单办理销毁商品出区手续。仓储企业应在卡口登记

核放单备注栏内注明《申报表》的编号。

七、仓储企业应对销毁商品运输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确

保运输过程中不发生销毁商品灭失、被串换等情况。

仓储企业或销毁处置单位应对装卸、销毁全过程进行视频

记录并妥善留存，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海关可以派员现场监督销毁处置过程或者调取视频记录，

相关企业和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八、仓储企业应当在销毁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主管海关

提交《申报表》、销毁处置单位出具的接收单据、装卸和销毁

有关记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商品销毁处置证明》(见附

件 2)等资料，并申报监管方式为“料件销毁”（海关监管方式

代码 0200）的保税核注清单和核放单。其中，保税核注清单备

注栏内应注明《申报表》编号，核放单备注栏内应注明卡口登

记货物核放单编号。

销毁处置获得收入的，还应按商品销毁处置后的报验状态

向海关申报，仓储企业向海关申报的监管方式应为“进料边角

料内销”（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0844）。海关比照边角料内销征

税的管理规定办理征税手续。

九、网购保税进口商品需要退运出境的，以及“跨境电商

特殊区域出口海外仓零售”模式下出口商品由境外退运至原区

域中心的，仓储企业向海关申报的监管方式应为“退运货物”

（海关监管方式代码 4561）。其他事宜按现行规定办理。

十、违反本公告规定的，由海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1.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商品销毁处置申报表

2.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商品销毁处置证明

海关总署

2025 年 4 月 29 日



附件 1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商品销毁处置申报表

（□销毁处置后有收入 □销毁处置后无收入）
海关编号：

申报企业名称 海关备案编码 地址
联系电

话

销毁处置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地址

联系电

话

账册编号

销毁处置商品原进境申报金

额（人民币）
￥

销毁处置方式: □焚烧 □填埋 □粉碎 （勾选）

其他：

计划销毁时间: 计划销毁地点:

申报销毁处置商品清单

序号 备案序号 商品编码 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计量单位 金额 币制 销毁处置方式 备注

1

2

3

可附页

兹声明以上申报无讹，并承担法律责任。

企业负责人签名：

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海关（签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海关编号由海关填写，编码规则为关区代码+【年份】+销+（顺序）号。2.账册号栏仅限填入 1本账册号。3.申报销毁处置商品清单中

销毁处置方式填写使用代码：A:焚烧；B:填埋；C:粉碎；D：其他。4.商品清单可附页。5.本表填写一式三联，企业凭海关签章的申报表办理相关业

务，第一联企业申报（海关留存）联，第二联卡口申报（海关留存）联，第三联留存（企业留存）联。



附件 2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商品销毁处置证明

我单位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接收 XX 企业《跨境电商
网购保税进口商品销毁处置申报表》（海关编号 ）
所列海关监管货物，并依《XX》（合同号 ）约定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完成对该批货物的销毁处置。具体销毁
处置结果如下：

一、销毁处置起止时间
年 月 日开始至 年 月 日结束

二、销毁处置方式
□焚烧 □填埋 □粉碎 （勾选）
其他：

三、销毁处置后货物状态
□灭失 □未灭失（勾选）
情况说明：

四、销毁处置后残余物去向
情况说明：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以上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

销毁处置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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